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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业发展理事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15 年 6 月 23 日至 25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4(c)  
2016-2017 两年期经常预算费用分摊比额表 

 方案预算委员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 
2015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7 
2016-2017 两年期经常预算费用分摊比额表 
 

   
 

2016-2017 年财政期分摊比额表 
 
秘书处的说明 
 

  本文件以联合国大会第 67/238 号决议通过的联合国现有最新比额表为基

础，按工发组织成员国数目加以调整，从而提出 2016-2017 年财政期的分摊比

额表。 
 
 

一. 分摊比额表 
 
1. 《章程》第 10.4 条要求方案预算委员会编制经常预算经费分摊比额表草案

提交理事会。按照《工发组织章程》第 15.1 条规定，“经常预算经费应由各成

员按照分摊比额表内的比额来负担，分摊比额表以方案预算委员会编制的草案

为基础，经理事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形成建议，由

大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确立。”另外，第 15.2 条规定，“分
摊比额表应尽可能以联合国最近期使用的比额表为基础。” 

2. 联合国现有最新比额表是联合国大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第 67/238 号决议通

过的 2013-2015 三年期分摊比额表，其中规定： 

 (a) 最低分摊比率为 0.001%； 

 (b) 最不发达国家的最高分摊比率为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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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最高分摊比率为 22%。 

3. 由于联合国会员国与工发组织成员国数目不一，按工发组织成员国数目调

整后，适用这些分摊比额表的结果是分摊率共计 59.817%（附件第 1 栏）。为

使分摊比额达到工发组织经常预算经费额的 100%，有必要在联合国分摊比率基

础上对工发组织成员国采用一个数学系数。该系数不适用于按 0.001%这一最低

限度分摊比率缴款的联合国会员国，并确保最不发达国家的分摊比率不超过

0.01%。系数计算见下表。 
 
2016-2017 年系数的计算 
（百分比） 

  

联合国 
分摊比率 

2013-2015 年 

工发组织 
分摊比率 

2016-2017 年 

总数（169 个成员国）1 59.817 100.000 
按最低限度分摊比率缴款的工发组织成员国

（0.001%×30 个国家） 
-0.030 -0.030 

最不发达国家（0.01%×8 个国家） -0.080 -0.080 
计算系数合计 59.707 99.891 
2016-2017 年系数：99.890/59.707  1.67300316545799 

 
4. 按新的分摊比额表计算，并未导致任何国家分摊比率超过 22%，因此，在

计算得出 2016-2017 年系数时，这一条件不计。 

5. 本说明附件第 2 栏列示适用上述系数之后产生的 2016-2017 年财政期工发

组织分摊比额表。第 3 栏列示 2014-2015 两年期分摊比率，仅作为对比。 
 
新成员国 
 
6. 根据财务条例第 5.6 条，新成员国的会费应在其成为成员国的当年按大会届

时将确定的比率分摊。从现在起到工发组织大会第十六届会议闭幕时止，如有

任何国家根据《章程》第 3、第 24 和第 25 条成为本组织成员国，分摊比额表将

作出相应调整，将其计算在内，并向工发组织大会通报。 
 

二. 需请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7. 委员会不妨建议工业发展理事会通过下述决定草案： 

 “工业发展理事会： 

 (a) 注意到 IDB.43/7-PBC.31/7 号文件； 

 (b) 建议大会以联合国大会第 67/238 号决议为基础，按工发组织成员

国数目加以调整，制定 2016-2017 年财政期分摊比额表，但有一项谅解，

即新成员国的会费应在其成为成员国的当年按适用于工发组织的联合国分

摊比额表分摊； 
__________________ 

 1  截至 2015 年 3 月 16 日，工发组织有 170 个成员国，这些国家均载于 PBC.31/11 号文件附

件。为了计算相关系数，已将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生效的比利时退出本组织及马绍尔群岛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加入本组织考虑在内，因此，计算时所列入的国家有 169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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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促请各成员国根据财务条例 5.5(b)缴纳其 2016-2017 两年期分摊会

费，该项条例规定，会费和预缴款项应在接到总干事通知之日起三十天

内，或在费款相应财务年的第一天全部付清，以较晚日期为准； 

 (d) 呼吁拖欠会费的成员国和前成员国履行章程义务，尽快无条件地

全额缴清其未缴分摊会费，或根据工发组织理事机关先前的各项决定，按

分期缴款计划结清其拖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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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2017 年分摊比额表 
（百分比） 
 

成员国  

联合国 
分摊比率 

2013-2015a 
(1) 

工发组织 
分摊比率 

2016-2017b 
(2) 

工发组织 
分摊比率 
2014-2015 

(3) 

阿富汗  0.005 0.008 0.008 
阿尔巴尼亚  0.010 0.017 0.016 
阿尔及利亚  0.137 0.229 0.224 
安哥拉  0.010 0.010 0.010 
阿根廷  0.432 0.723 0.705 
亚美尼亚  0.007 0.012 0.011 
奥地利  0.798 1.335 1.303 
阿塞拜疆  0.040 0.067 0.065 
巴哈马  0.017 0.028 0.028 
巴林  0.039 0.065 0.064 
孟加拉国  0.010 0.010 0.010 
巴巴多斯  0.008 0.013 0.013 
白俄罗斯  0.056 0.094 0.091 
伯利兹  0.001 0.001 0.001 
贝宁  0.003 0.005 0.005 
不丹  0.001 0.001 0.001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0.009 0.015 0.01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017 0.028 0.028 
博茨瓦纳  0.017 0.028 0.028 
巴西  2.934 4.909 4.791 
保加利亚  0.047 0.079 0.077 
布基纳法索  0.003 0.005 0.005 
布隆迪  0.001 0.001 0.001 
佛得角  0.001 0.001 0.001 
柬埔寨  0.004 0.007 0.007 
喀麦隆  0.012 0.020 0.020 
中非共和国  0.001 0.001 0.001 
乍得  0.002 0.003 0.003 
智利  0.334 0.559 0.545 
中国  5.148 8.613 8.405 
哥伦比亚  0.259 0.433 0.423 
科摩罗  0.001 0.001 0.001 
刚果  0.005 0.008 0.008 
哥斯达黎加  0.038 0.064 0.062 
科特迪瓦  0.011 0.018 0.018 
克罗地亚  0.126 0.211 0.206 
古巴  0.069 0.115 0.113 
塞浦路斯  0.047 0.079 0.077 
捷克共和国   0.386 0.646 0.63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006 0.010 0.010 
刚果民主共和国  0.003 0.005 0.005 
丹麦  0.675 1.129 1.102 
吉布提  0.001 0.001 0.001 
多米尼克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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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  

联合国 
分摊比率 

2013-2015a 
(1) 

工发组织 
分摊比率 

2016-2017b 
(2) 

工发组织 
分摊比率 
2014-2015 

(3) 

多米尼加共和国  0.045 0.075 0.073 
厄瓜多尔  0.044 0.074 0.072 
埃及  0.134 0.224 0.219 
萨尔瓦多  0.016 0.027 0.026 
赤道几内亚  0.010 0.010 0.010 
厄立特里亚  0.001 0.001 0.001 
埃塞俄比亚  0.010 0.010 0.010 
斐济  0.003 0.005 0.005 
芬兰  0.519 0.868 0.847 
加蓬  0.020 0.033 0.033 
冈比亚  0.001 0.001 0.001 
格鲁吉亚  0.007 0.012 0.011 
德国  7.141 11.947 11.660 
加纳  0.014 0.023 0.023 
希腊  0.638 1.067 1.042 
格林纳达  0.001 0.001 0.001 
危地马拉  0.027 0.045 0.044 
几内亚  0.001 0.001 0.001 
几内亚比绍  0.001 0.001 0.001 
圭亚那  0.001 0.001 0.001 
海地  0.003 0.005 0.005 
洪都拉斯  0.008 0.013 0.013 
匈牙利  0.266 0.445 0.434 
印度  0.666 1.114 1.087 
印度尼西亚  0.346 0.579 0.56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356 0.596 0.581 
伊拉克  0.068 0.114 0.111 
爱尔兰  0.418 0.699 0.682 
以色列  0.396 0.663 0.647 
意大利  4.448 7.442 7.263 
牙买加  0.011 0.018 0.018 
日本  10.833 18.123 17.688 
约旦  0.022 0.037 0.036 
哈萨克斯坦  0.121 0.202 0.198 
肯尼亚  0.013 0.022 0.021 
科威特  0.273 0.457 0.446 
吉尔吉斯斯坦  0.002 0.003 0.003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002 0.003 0.003 
黎巴嫩  0.042 0.070 0.069 
莱索托  0.001 0.001 0.001 
利比里亚  0.001 0.001 0.001 
利比亚  0.142 0.238 0.232 
卢森堡  0.081 0.136 0.132 
马达加斯加  0.003 0.005 0.005 
马拉维  0.002 0.003 0.003 
马来西亚  0.281 0.470 0.459 
马尔代夫  0.001 0.001 0.001 
马里  0.004 0.007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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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  

联合国 
分摊比率 

2013-2015a 
(1) 

工发组织 
分摊比率 

2016-2017b 
(2) 

工发组织 
分摊比率 
2014-2015 

(3) 

马耳他  0.016 0.027 0.026 
马绍尔群岛  0.001 0.001 - 
毛里塔尼亚  0.002 0.003 0.003 
毛里求斯  0.013 0.022 0.021 
墨西哥  1.842 3.082 3.007 
摩纳哥  0.012 0.020 0.020 
蒙古  0.003 0.005 0.005 
黑山  0.005 0.008 0.008 
摩洛哥  0.062 0.104 0.101 
莫桑比克  0.003 0.005 0.005 
缅甸  0.010 0.010 0.010 
纳米比亚  0.010 0.017 0.016 
尼泊尔  0.006 0.010 0.010 
荷兰  1.654 2.767 2.700 
尼加拉瓜  0.003 0.005 0.005 
尼日尔  0.002 0.003 0.003 
尼日利亚  0.090 0.151 0.147 
挪威  0.851 1.424 1.388 
阿曼  0.102 0.171 0.167 
巴基斯坦  0.085 0.142 0.139 
巴拿马  0.026 0.043 0.042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04 0.007 0.007 
巴拉圭  0.010 0.017 0.016 
秘鲁  0.117 0.196 0.191 
菲律宾  0.154 0.258 0.251 
波兰  0.921 1.541 1.504 
卡塔尔  0.209 0.350 0.341 
大韩民国  1.994 3.336 3.256 
摩尔多瓦共和国  0.003 0.005 0.005 
罗马尼亚  0.226 0.378 0.369 
俄罗斯联邦  2.438 4.079 3.981 
卢旺达  0.002 0.003 0.003 
圣基茨和尼维斯  0.001 0.001 0.001 
圣卢西亚  0.001 0.001 0.00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001 0.001 0.001 
萨摩亚   0.001 0.001 0.00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001 0.001 0.001 
沙特阿拉伯  0.864 1.445 1.411 
塞内加尔  0.006 0.010 0.010 
塞尔维亚   0.040 0.067 0.065 
塞舌尔  0.001 0.001 0.001 
塞拉利昂  0.001 0.001 0.001 
斯洛伐克   0.171 0.286 0.279 
斯洛文尼亚  0.100 0.167 0.163 
索马里  0.001 0.001 0.001 
南非  0.372 0.622 0.607 
西班牙  2.973 4.974 4.853 
斯里兰卡  0.025 0.042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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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  

联合国 
分摊比率 

2013-2015a 
(1) 

工发组织 
分摊比率 

2016-2017b 
(2) 

工发组织 
分摊比率 
2014-2015 

(3) 

苏丹  0.010 0.010 0.010 
苏里南  0.004 0.007 0.007 
斯威士兰  0.003 0.005 0.005 
瑞典  0.960 1.606 1.567 
瑞士   1.047 1.752 1.71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036 0.060 0.059 
塔吉克斯坦  0.003 0.005 0.005 
泰国  0.239 0.400 0.390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0.008 0.013 0.013 
东帝汶  0.002 0.003 0.003 
多哥  0.001 0.001 0.001 
汤加  0.001 0.001 0.00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44 0.074 0.072 
突尼斯  0.036 0.060 0.059 
土耳其  1.328 2.222 2.168 
土库曼斯坦  0.019 0.032 0.031 
图瓦卢  0.001 0.001 0.001 
乌干达  0.006 0.010 0.010 
乌克兰  0.099 0.166 0.16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595 0.995 0.971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09 0.010 0.010 
乌拉圭  0.052 0.087 0.085 
乌兹别克斯坦  0.015 0.025 0.024 
瓦努阿图  0.001 0.001 0.001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627 1.049 1.024 
越南  0.042 0.070 0.069 
也门  0.010 0.010 0.010 
赞比亚  0.006 0.010 0.010 
津巴布韦  0.002 0.003 0.003 
169 个成员国  59.817 100.000 97.596c 

 
 a 基于联合国大会第 67/238 号决议。 
 b 第 (1)栏中的比额乘以系数 1.67300316545799；该系数不适用于：㈠分摊比率为

0.001%的成员国；以及㈡分摊比率可能超过 0.01%的最不发达国家。 
 c 不包括前成员国。 

 
 


